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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D、E、N、O 區段徵收案 

(補辦區段徵收)協議價購契約書 (草案) 

 

立契約書人 買方：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甲方） 

      賣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為推動「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D、E、N、O 區段

徵收」(補辦區段徵收)事宜，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就需用乙方土地，

完成協議價購作業，依雙方議價內容續辦土地及土地改良物等移轉事宜。經雙

方同意訂立以下條款，並共同遵守： 

第一條、 契約標的 

□土地坐落:臺南市       區        段        地號等，共    筆土地 

（詳如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歸戶清冊） 

□土地改良物坐落：詳如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歸戶清冊 

第二條、 交易價金 

□土      地：計新臺幣                       元。 

□土地改良物：計新臺幣                       元。 

若「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或「土地及土地

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中各項地上物補償基準於本案區段徵收

公告完畢前有提高情形，本契約價格將隨之調整。 

第三條、 付款時間 

俟內政部核准甲方所報「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D、

E、N、O 區段徵收案」(補辦區段徵收)區段徵收計畫書，且經甲方確認

無待辦事項後，通知發放全部買賣價金。 

第四條、 付款方式 

本契約所訂之交易價金，依據乙方提供下列帳戶資料，由甲方匯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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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乙方帳戶。(請乙方詳予填列，如因填報錯誤致誤入他人帳戶時，

乙方應自行負責)  

金融機構名稱：                                             

金融機構代碼：                                              

帳        號：                                                 

受款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第五條、 檢附文件 

1. 身分證正、影本。 

2. 授權書或委託書。(委託他人辦理時檢附) 

3. 印鑑證明（最近一年內），申請目的:建議寫「協議價購」。 

4. 戶籍謄本。 

5. 土地所有權狀。 

6. 建物所有權狀或相關合法證明文件。 

7. 租約終止及補償承租人證明、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等文件。 

8.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立、變更登記表正本、其影本或中華民

國一百年三月前核發之抄錄本。 

9. 營業稅繳款書影本。 

10. 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土地部分：應檢附第 1~3 項、第 5 及第 7 項。 

 建物部分：應檢附第 1~3 項、第 6~7 項。 

 農作改良物、畜禽遷移及水利設施補償：應檢附第 1~3 項。 

 營業損失補償：應檢附第 8~10 項。 

 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經營設備遷移：應檢附第 8~10 項。 

 人口遷移：應檢附第 1~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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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產權確立 

乙方擔保本買賣標的物權利清楚，並無產權糾紛、一物數賣、

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等情事，如有出租或出借、設定他項權

利或債務糾紛等情事，乙方應予告知並負責處理，若因此致使損及

甲方之權益時，乙方願負完全賠償責任，絕無異議。 

第七條、 相關稅捐、費用 

甲乙雙方負擔之稅捐費用依下列辦理： 

1.  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與需用土地人達成協議價購，按

土地稅法第 39 條及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自願

售予甲方者，免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 

2. 本契約所載之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甲方負擔稅捐或費用： 

契稅、登記費、印花稅、公（監）證費及規費或代辦費。 

3.  本契約所載之不動產於移轉登記完竣前，乙方所應繳之各類費用：

地租、水電費、電話費、瓦斯費、管理費及登記之日前未繳納之相

關費用。 

4. 地價稅及房屋稅以登記完竣日為準，甲乙雙方依日數比例分擔。 

 

第八條、 徵收補償價格之增加額度另行補給差額地價 

本契約土地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補償市

價高於協議價購價格者，就徵收補償市價增加之額度，另行以土地

差額地價方式補給差額。 

第九條、 同意協議價購之建築改良物比照區段徵收之條件與規定 

同意協議價購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配合區段徵收開發者，

相關自動搬遷獎勵金發給及安置計畫適用事宜，比照本案區段徵收

稅目 課徵所屬期間 開徵期間 

房屋稅 自前一年 7 月 1 日至當年 6 月 30 日 每年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地價稅 當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每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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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件與規定辦理。 

第十條、 其他乙方應辦事項 

1.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若有繼承情形，須辦妥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辦

理簽約事宜。 

2. 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乙方需檢附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及依

規定補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 

3.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有出租情事應先行終止租約。 

4.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訂有他項權利、限制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者，乙

方須檢附其塗銷證明文件。 

5. 如經稅捐機關清查後有地價稅、房屋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需檢

附繳納證明；或由甲方於協議價購款項代為扣繳清償。 

6. 公同共有之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7. 經套繪管制之土地且非屬區段徵收範圍內農舍之坐落基地者，乙方

應先行解除套繪管制。 

8. 住家以外之電力表，請乙方於甲方付款前自行完成廢止用電程序。 

第十一條、 保證責任   

1. 乙方應於本契約簽約後，至給付甲方前如遇天災、地震等其他不可

抗力之因素或可歸責於乙方之疏失，因而損及甲方權益時，概由乙

方負損害賠償之責。 

2. 乙方移轉予甲方之土地，如經發現地下掩埋物（如廢棄物），乙方應

負清理責任；乙方如未於甲方通知期限前清理完畢者，得由甲方或

甲方委託之第三人代為清理，並由乙方負擔該等費用。如有損害，

應由乙方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契約解除條件 

1. 內政部如未予核准甲方所報「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
C、D、E、N、O 區段徵收案」(補辦區段徵收)區段徵收計畫書時，

甲方得解除契約。 

2. 於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如需乙方補用印或補辦證件，乙方若

無法在甲方通知補正期間內完成補正，甲方得解除契約，並依土地

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由甲方將本契約所列標的納入徵收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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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如有本契約第十條內容之情況，而未依規定辦理，甲方得解除

契約，並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由甲方將本契約所列標的

納入徵收辦理。 

第十三條、 契約執存 

本契約之附件視為本契約一部分。本契約正本一式貳份，甲

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第十四條、 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

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立契約書人 

 

甲      方： 臺南市政府 

法定代理人： 黃偉哲 

住      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路二段六號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聯 絡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